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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

所」）、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通知書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知書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願就本通知書於刊發之日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所信，於刊發之日，本通知書並沒有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

任何申述具有誤導成分。 

證監會的認可不等如對信託基金（定義見下文）及子基金（定義見下文）作出推介或認許，亦不是對

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商業利弊或表現作出保證，更不代表信託基金及子基金適合所有投資者，或認許

信託基金及子基金適合任何個別投資者或任何類別的投資者。 

本通知書為重要文件，需要閣下立即處理。閣下如對本通知書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財務

策劃師、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中國平安基金 

（「信託基金」） 

 

中國平安 CSI 香港高息股 ETF 

（港元櫃台股份代號：3070） 

（美元櫃台股份代號：9070） 

 
（「子基金」）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基金經理） 

向單位持有人發出的 

 

通知書 

 

子基金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子基金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分派政策之變更 

 

子基金的相關指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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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書所有詞彙具有日期為 2024 年 9 月 26 日的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基金認購章程（「基金認購章

程」）（經不時修訂）所界定者的相同涵義，除非另行訂明。 

 

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基金經理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經理」）謹此通知基金單位

持有人以下自 2025 年 7月 10日（「生效日期」）起生效的變動。 

 

A.       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1. 子基金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在生效日期，子基金將加入兩項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即 A類港元單位及 I類港元單位（「推出非上市

類別基金單位」）。基金經理預期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將為投資者認購子基金基金單位提供一個

額外選擇，並將增加子基金的規模。透過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投資者可以按照其各自的資產淨值直

接向子基金認購／贖回及透過分銷商辦理。預期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亦將有助子基金參與大灣區

理財通計劃。 

 

子基金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與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存在異同。特別是子基金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

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費用結構、投資回報和資產淨值將有所不同。 

 

基金認購章程將於生效日期修訂。投資者應參閱經修訂的基金認購章程（特別是「概要」部份），以獲

取有關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與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異同的資料。  

 

子基金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產品資料概要亦將於生效日期修訂，而子基金的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獨

立產品資料概要亦將於生效日期刊發。  

 

與上市類別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的交易安排差異相關的風險 

 

子基金是一隻交易所買賣基金，提供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定價和交易安排並不相同，而視乎市場情況而定，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可能

較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具有優勢或劣勢。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每單位

資產淨值也可能不同，因為適用於該等類別基金單位的費用（如管理費）和成本各異。上市類別基金單

位按當時市價在證券交易所的二級市場進行日內買賣，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則透過中介人按交易日結

束時的資產淨值出售，交易按單一估值點進行，無法在公開市場獲得日內流動性。  

 

在受壓市況下，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退出機制可能有所不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

位的投資者能夠按照資產淨值贖回基金單位；而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則只能夠按當時市價贖回基

金單位（其或會偏離相應資產淨值），並可能須以大幅折讓的價格退出。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可

於日內變現持倉，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則無法適時變現持倉，須待交易日結束時才能變現。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交易截止時間及交易時段亦有所不同。 

 

上市類別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的成本機制差異 

 

投資者應注意，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採用不同的成本機制。就上市類別基金單位

而言，有關增設申請及贖回申請的交易費和稅項及收費由申請或贖回該等基金單位的參與證券商及／

或基金經理支付。二級市場內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將毋須承擔此類交易費和稅項及收費（但為



 

3 
 

免生疑問，其或須承擔其他費用，如「費用及收費」一節所述的聯交所交易費）。另一方面，認購及

贖回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可能需要分別繳付認購費及贖回費，該費用將由進行認購或贖回的投資者支

付予基金經理。  

 

任何或所有此等因素均可導致上市類別基金單位與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有所不同。 

 

有關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交易安排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投資者可以於聯交所交易時段內在二級市場買賣基金單位，但非上市類別基金單

位的投資者則不同，其只可以按每個交易日結束時的最新可用資產淨值計算所得的相關認購價和贖回

價（視情況而定）進行認購和贖回。因此，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會有日內交易的機會，而非上市

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則無此等機會。在受壓市況下，如果市場持續惡化，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可

以於聯交所交易時段內在二級市場沽售基金單位，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則不能。 

 

有關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交易安排 

 

相反，二級市場投資者通常無法獲得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投資者可享的贖回途徑。在受壓市況下，參與

證券商可自行或代表任何一級市場投資者按子基金的資產淨值在一級市場上贖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但

二級市場交易價格則可能偏離相應的資產淨值。在這種情況下，二級市場上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

將明顯相較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持有人處於劣勢，因為後者將能夠按照資產淨值從子基金贖回其單位，

而前者則不能。 

 

2. 子基金之變更的影響 

除本文所披露外，子基金的特徵不會有任何變化，其投資目標和策略也將保持不變。由於推出非上市

類別基金單位，子基金將面臨與上市類別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的交易安排差異，以及上市類別

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之間的成本機制差異相關的額外風險。 

除本文所披露外，基金經理預計子基金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不會影響子基金的運作及／或管理方

式，且不會對子基金現有投資者產生任何影響。  

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不會 (i) 嚴重損害子基金現有投資者的權利或權益，或 (ii) 改變管理上市類別

基金單位的費用水平或成本。  

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所產生的成本及／或開支預計為 317,200 港元（包括法律費用、核數費及中

文翻譯費）。  

如現有投資者在子基金推出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生效日期或之後不欲繼續投資於子基金的上市類別基

金單位，可於生效日期前的最後交易日或之前在聯交所出售其持倉。有關在聯交所買賣基金單位的常

規應付費用將適用。 

子基金更新後的基金認購章程（包括各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產品資料概要）將

於生效日期起在基金經理的網站 https://asset.pingan.com.hk/（本網站未經證監會審核）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可供查閱。 

 
 
 
 
 
 

http://https/asset.pingan.com.hk/
http://ww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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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託契據的變更 

信託契據將於生效日期就有關子基金上市類別基金單位和非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交易和運作條款的變更

作出修訂和重述。根據信託契據和適用的法律規章，信託契據的變更毋須基金單位持有人批准。信託人

同意信託契據的修訂。  

經修訂和重述的信託契據之副本將可於辦公時間內在基金經理位於香港中環金融街 8號國際金融中心 2

期 23樓 2301室的辦公室免費索取查閱。 

 

B. 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分派頻率之變更 

目前，子基金可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每半年分派一次股息，一般在六月及十二月。自生效日期起，子基

金可由基金經理酌情決定每季度分派一次股息，一般在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子基金不會從資本

中或實際從資本中支付分派（如有）。 

子基金更新後的基金認購章程（包括上市類別基金單位的產品資料概要）將於生效日期起在基金經理的

網站 https://asset.pingan.com.hk/（本網站未經證監會審核）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可供查

閱。 

 

C. 子基金的相關指數更新 

自生效日期起，子基金的基金認購章程將作出修訂，以反映子基金相關指數的選樣方法。有關子基金相

關指數的計算方法、匯率和指數修正的披露亦會作出修訂。  

閣下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其他資料，請於正常辦公時間在香港中環金融街 8 號國際金融中心 2 期 23 樓

2301室或致電(+852) 3762 9228與基金經理聯絡。 

 

基金經理對本通知書內所載資料於本通知書日期屬準確承擔責任。 

 

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10日 

http://https/asset.pingan.com.hk/
http://www.hkex.com.hk/

